计软院关于开展“长望”助学基金资助申请的通知
各班： 
按学校要求，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助原则 
1.合理原则：包括“长望”助学基金在内的学校各类资助资金，仅用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在校学习和生活上面临的困难。根据理事会会议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困难生在一学年中获得的各类资助总额实行上限控制（学生本人患重大疾病或遭遇重大突发事件除外）。
2.优先原则：对学生本人患重大疾病或遭遇重大突发事件的，在审核中优先予以资助。对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在符合相关评审条件的情况下，各学院在评定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费减免等资助工作中，应优先资助。
3.近期原则：对于2013年10月以后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或患重大疾病且对学生本人在校学习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给予资助。不属于近期发生的，原则上本学期不予资助。
二、工作要求
请各班深入学生之中，在准确掌握符合此次“长望”助学基金资助条件的学生所遭遇的突发困难的基础上，按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长望”助学基金管理办法》（附件1），组织学生申请、对申请材料进行审议、提出建议资助名单和资助等级并排序。申请学生需如实填写《“长望”助学基金资助申请表》（附件2）并提供详实、有效的证明材料，无有效证明的学生申请不予受理。 
请各班于4月25日下午4：00前将《“长望”助学基金建议资助名单排序汇总表》电子版（附件3）和学生申请材料（附件2及证明材料）提交给各班辅导员老师。没有申请的班级，实行零报制度。过时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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